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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 
 

 先知何西阿指出，以色列的敗亡，乃是咎由自取。因為他們偏行己路，

以至於自遭毀滅。其實以色列人並非完全遺忘耶和華，他們 主要的罪乃

是「混雜」。她們自以為認識神，也在敬拜神，卻以假(金牛犢)亂真，以

形式(宗教儀式)取代實意(悔改)。以至於被神棄絕，不蒙悅納。 
 

I. 宣告神的審判來臨(8:1-3) 
1. 吹起戰角吧！(8:1a) 

 這「鷹」可能是專食腐屍的「禿鷹」。當禿鷹聚集時，往往代

表神的審判來臨了(太24:28)。 
 

2. 以色列人的抗辯(8:2) 
 以色列人雖宣稱自己「認識神」，卻不忠於與神所立之約，干

犯神的律法，並且立偶像來代替神。 
 

3. 以色列人受審判的理由(8:1b, 3) 
 1b節和3節是前後呼應、平行的，都指出以色列人的罪。 

  

II. 以色列人偏行己路(8:4-6) 
1. 以色列人隨己意自立領袖(8:4a) 

 以色列人設立的領袖都是按照人的心意與期望，卻不合乎神的

心意。撒母耳曾警告過他們，他們卻拒絕聽從(撒上8:10-20)。 
 

2. 以色列人自造偶像代替神(8:4b - 6) 
 在西乃山下，亞倫曾造了金牛犢，以之代表耶和華，後來被摩

西所燬(出32章)。後來當以色列分裂時，北國耶羅波安又造了

兩個金牛犢，分別設在北邊的但，以及南邊的伯特利。這成為

他們遭毀滅的原因。 

 

III.  以色列人自遭毀滅(8:7-10) 
1. 以色列人所作的努力都徒勞無功(8:7) 

 首先，以色列人好像在捕風(與外邦聯盟)，卻迎來毀滅性的

暴風。其次，他們好像撒種：但撒的多，收穫卻很少；而少

量的收穫，還不夠作食物；少量的食物，又被仇敵所吞吃。 
 

2. 以色列如遭列邦遺棄的野驢(8:8-10) 
 驢子通常被形容為愚昧，但是此處則強調其頑梗、不馴、偏

執、孤僻。因為野驢在慾心發動時，是無法使牠迴轉的(耶

2:24)，正如死不悔改的以色列人一樣。 
 

 「朋黨」在希伯來文是指「愛人」(新譯本)或「情夫」。以

色列想以金錢收買盟友，卻背棄了原來與他們立約的神。 
 

IV.  以色列人忘記造她的主(8:11-14) 
� 祭壇原來是為了贖罪的，如今卻成為使人犯罪之處。因為虛情假

意的獻祭，是神所憎惡的(賽1:10-13)。 
 

� 以色列人的「忘記神」，並不是記憶上的遺忘，而是心態上的忽

略、刻意的藐視。這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行動。 
 

V. 屬靈原則 
1. 真正認識神的人，乃是既切實遵守神的律法，又隨時儆

醒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「立約之愛」裡的人。 
 

2. 敬拜神既不是要拘守傳統，也不是按自己喜歡的方式，

而是誠心誠意地作合神心意的事，才能討神的喜悅。 
 

 

 

 

討論問題： 
 
(1) 我們是否也以為自己認識神，卻常干犯神的律法？特別在哪些方面？ 
(2) 我們在生活上，是否也會好像捕風抓瞎一樣，作一些徒勞無益的事？ 
(3) 我們除了承認神為我們的救主，也讓祂在我們生命中作主、作王？ 


